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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协同创新是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基于中国 2001—2020年 280个地级市数据，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

和科技金融相结合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实施双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

研究表明：双试点政策组合能显著促进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机制检验表明，双试点通过促进风险机构集聚、改善制度环境和

发展金融科技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双试点存在协同创新效应，双试点比单一试点能更有效地提升城市创

新水平，且对先行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城市和非东部地区的城市具有更强的影响效应。本研究探索了政策组合的协同

创新效应，为完善城市创新治理体系提供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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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

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提升

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是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对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出的更高要求，也是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途径。当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国内外形势变化相互交织，以科技竞争为核心的

国家竞争日趋激烈，主要发达国家都在强化创新体系的统筹协调，在加强基础研究、构建技术创新体系、推进

科技开放合作等方面持续发力，力图在全球科技和创新制高点占据优势（张晓晶，2022）。中国也越来越频繁

地使用政策工具组合以提升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的协调程度和治理效能，因此构建具有协同创新能力的政策

体系成为促进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的关键（贺德方等，2023）。

依托于城市的创新试点政策是地方政府促进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补齐创新体系短板的重要制度设计，

不仅为助推国家政策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支撑，也为后续创新政策的推广和调整提供经验证据（冯泽等，

2021），更为重要的是，同一城市若实施了多个试点政策，那么该城市可以为观测中国试点政策组合的协同创

新效应提供有效窗口。在众多创新试点政策组合中，较为典型的是始于 2008年的“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

策和始于 2011年的“促进科技和金融相结合”试点政策。两个城市试点政策具有相同的战略目标背景，均遵

循“先行先试”的原则为更多城市步入创新驱动发展轨道提供示范性经验，而且早在科技和金融相结合试点

政策正式实施之前，科技部就考虑了两个试点政策配套组合的可能性，并在 2010年组织各地申报科技金融

相结合试点时颁布的《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要“选择国家高新区、国家自主创新示

范区、国家技术创新工程试点省（市）、创新型试点城市等科技金融资源密集的地区先行先试”。截至 2022年
底，共有 43个城市交错实施了国家创新型城市和科技金融相结合的双试点政策，这为科学评估政策组合协

同创新效应提供了良好的“准自然实验”条件。但遗憾的是，目前多数研究重点评估了一项试点政策的创新

激励效应，鲜有文献对试点政策组合能否产生协同创新效应进行系统分析。

在此背景下，一个有待研究的议题是：如果一个城市既实施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又实施了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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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相结合建设试点政策，那么在该城市是否会呈现“1+1>2”的协同创新效应？对这一问题的系统性阐释

不仅为构建目标多元化和政策多元化的高质量城市创新体系提供理论依据，也为加强政策间协同配合及提

升城市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供对应的数据参考和政策启示，还为评估其他类似政策组合的政策效应提供可

参考的研究范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以实施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和科技金融相结合建设试点的双试点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渐

进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双试点政策实施的协同创新效应。可能的边际贡献是：①研究视角方面，区别于只关

注单一试点政策的文献，揭示了国家创新型城市和科技金融相结合双试点政策组合与城市创新水平之间的

因果关系及内在机理，为政策组合影响城市创新的研究做出了合理补充；②研究方法方面，将双试点政策的

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比较双试点城市、单试点城市、非双试点城市之间创新水平变化的差异，得到双试

点政策组合影响城市创新水平的净效应，并通过安慰剂检验、截面 PSM‐DID、逐年 PSM‐DID等多种检验排除

了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问题；③研究意义方面，发现促进风险投资机构集聚、改善制度环境和发展金融科

技是双试点政策组合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作用渠道，且促进风险投资机构集聚和改善制度环境两个渠

道的贡献度较大，而发展金融科技的贡献度较小，为进一步提升政策激励效应与推广试点地区经验提供

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单一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的效果评估
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是中国完善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探索，关于这一试点政策能否有效提升城市

创新水平，主要形成了促进论和抑制论两种不同的观点。例如，在微观层面，杨仁发和李胜胜（2020）、曹希广

等（2022）均以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创新城市试点政策分别对企业创新产出和研发投入有正向促进作用，但

闫昊生等（2021）采用专利数据库和工企数据库的研究认为，“层层加码”的政绩考核会加剧资源倾斜效应和

低质量创新行为。郭丰等（2021）基于工业企业的研究也支持创新型城市对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效果并不显

著。聚焦于影响机制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强化政策优惠力度（李政和杨思莹，2019）、优化创新制度环境（王

晓红等，2021）、提高创新要素集聚（王晗等，2022）、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陈超凡等，2022）是国家创新型城市试

点政策促进创新水平提升的主要途径，但过度依赖政策优惠导致的创新投入规模不经济会对创新效率产生

显著的抑制作用（王晶晶和张伯超，2022），对新兴产业的盲目跟进也会导致政策效应出现边际递减（徐换歌

和蒋硕亮，2020），以规模集聚促进绿色创新的效果也并不明显（宋德勇等，2021）。

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着力点是实现科技资源与金融资源有效对接，学者们从上市企业的全要素生

产率（余红伟等，2020）、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的生产效率（孔一超和周丹，2020）、经济增长（（徐越倩等，2021）、

产业结构升级（冯永琦和邱晶晶，2021）、绿色发展水平（刘继兵等，2022）等角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直接针

对城市创新水平的研究反而不多。在微观层面，吴净（2020）、薛晴和焦文庆（2022）均采用上市公司数据，验

证了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促进效应，而叶初升等（2022）基于新三板挂牌中小科技企业数据

的研究发现该试点政策有利于促进中小科技企业创新产出数量，但对创新质量并无显著影响。在宏观层面，

马凌远和李晓敏（2019）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发现试点政策通过改善地方金融发展效率，提高科技支出占比

两个路径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

（二）政策组合的协同创新效应
在中国构建城市创新体系的实践中，越来越多的政策工具被组合使用，以完善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的协调

程度和治理效能，并呈现出多层次、多类别和多批次的特征（贺德方等，2019）。现有对政策组合协同创新效

应进行理论研究的文献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聚焦于评估哪些政策组合具备更强的混合激励效应，例如，

Acemoglu等（2012）的通过构建两部门定向技术变革模型，发现供给型与环境型政策组合能促进企业提高创

新支出。Guerzoni和 Raiteri（2015）认为需求型政策能提高创新激励，供给型政策能降低研发成本，二者组合

使用能强化单一政策的效力。赵晶等（2022）根据各省产学研政策数据构建政策协同度，发现政策主体协同

与政策工具协同对上市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二类文献研究揭示了中国创新政策在协同运用上仍

存在的问题，一是多重政策工具相互冲突会造成资源抢占效应，政出多头的碎片化政策子系统是政策冲突的

主要诱因，阻碍了政策实施的连贯性，而科技管理部门在落实创新政策的过程中必须与掌握大量经济与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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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机构进行协调，高昂的协调成本提高了制度性交易成本，限制了政策组合的实际效果（李燕等，2020）；

二是政策工具的单一重复和低水平叠加，不仅会降低创新系统的协调程度，阻碍创新要素的整合，还导致政

策组合协同创新效率低下，创新失败率提升（曾赛星等，2019）。第三类文献致力于探究政策组合协同激励效

应的影响机理，余明桂等（2016）发现在扶持性产业政策与完善市场竞争的机制相搭配，才能更好促进民营企

业的技术创新，提升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和落地效果。张杰（2021）发现高新技术企业减税政策和研发加计扣

除政策产生的混合效应对私人创新投入产生挤入效应。而王桂军和张辉（2020）指出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的

政策组合强化了政企之间的逆向选择和寻租行为，对企业研发资金产生了挤出效应，降低了企业的创新

能力。

既有文献对提升城市创新水平的政策工具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和探讨，但仍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首先，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和科技金融相结合试点政策都是完善城市创新体系的重要政策实践，为促进

城市创新体系高质量发展探索了不同的实现途径。但受制于目标定位和功能边界，单一试点政策对城市整

体创新水平的影响存在一定局限性，而现有文献重点关注某一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正负向影响，忽视了政

策之间潜在的协同联动。

其次，创新型政策工具正在逐渐由单一工具向差异化政策组合工具转变，当前学界主要关注了多重政策

叠加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协同效应、冲突效应和影响机理，但鲜有文献通过剥离政策净效应的实证方法评估政

策组合区别于单一政策的净变化，使得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缺乏说服性。

因此，本文将双试点政策的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系统全面地研究双试点政策实施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

响效果和作用机制，捕获双试点政策不同于单一试点政策的净政策效应，并进一步分析政策实施顺序和城市

自身特征差异对政策效应的异质性影响。

三、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和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均是在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背景下实施的，但

在发展目标、政策措施和考核机制等方面各有侧重。

国家创新城市试点政策的主要目标不仅强调要根据城市自身比较优势进行错位发展，还强调地方政府

在构建城市创新体系中要发挥主体作用。在具体政策措施上，国家创新型城市的主要政策措施可细分为：一

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二是激励和扶持创新公共平台和中介机构发展；三是财政、税收、政府采购等措施

支持，四是培育区域创新环境（陈晨等，2022）。科技部和发改委联合颁布的《建设创新型城市指标体系》中提

出了创新型城市的政绩考核机制，共包含“创新要素集聚能力”“综合实力和产业竞争力”“创新创业环境”“创

新对社会民生发展的支撑”“创新政策体系和治理架构”“特色指标”6个一级指标和 26项二级指标，该指标体

系基本上涵盖了城市科技创新及科技支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指标，能较为敏感地反映出各个城市

在创新发展方面的成效和问题。截至 2022年底，共有 103个城市实施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其中包

括 97个地级市、4个直辖市城区和 2个县级市。

科技金融相结合试点政策的重点目标是构建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的城市科技投融资体系，为从初创

期到成熟期各发展阶段的科技企业提供差异化的金融服务。在具体政策措施上分为以下四类：一是引导金

融资本参与科技创新，特别是对中小型科技企业的金融支持；二是建设和培育金融科技中介服务机构；三是

多维度保障科技成果转化；四是完善城市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区别于国家创新型城市，科技金融相结合试点

城市并没有国家层面统一的政绩指标考核体系，而是由各省、直辖市的科技部组织对地方政府进行考核，例

如，河南省科技厅 2020年出台的《河南省促进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地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细则（试

行）》将考核体系分为 4个一级指标和 13个二级指标，其中权重最高的一级指标（权重为 70%）是“工作成效”，

全部与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情况相关。截至 2022年底，科技与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共实施

了两个批次，其中第一个批次 16个试点地区实际对应 40个地级市，第二个批次试点地区对应 9个地级市，共

覆盖 49个城市。

（二）理论分析
双试点政策组合影响城市创新的机理，可能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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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试点政策组合促进风险投资集聚，缓解了创新活动的融资约束

双试点政策的叠加有助于风险投资机构的发展。首先，在制度设计上，两个试点政策都支持风险机构的

发展，2010年科技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创新型城市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了“加大对社会资金

设立风险投资基金的引导支持和风险补偿”，2015年科技部印发的《地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试点方案提

纲》中同样也提出“发展创业风险投资”是试点地区应重点发展的项目。因此，在政策落实中，各试点城市均

加强了对风险投资机构的引进和培育。例如，深圳市和济南市都对落户的风险投资机构给予单笔不超过

2000万元人民币的资助，成都市对创业投资企业实际发生的损失进行风险补助，无锡市对风险投资机构免

征所得税，郑州市按投资机构实际投资资金的 5%~10%给予投资风险补助等。在双重政策目标的导向和双

重政策红利的激励下，助推了城市风险投资水平的提升。其次，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地方政府愿意积极申报

和争取双试点政策这一行为，本身就在向外界传递了地方政府对提升城市创新能力的渴望和决心。而能够

成功获得双试点政策资格的城市，说明科技基础和金融基础都通过了国家层面的认证，形成双重声誉效应，

相较于实施的单一试点政策的城市向风险投资机构释放了更强烈的利好信号，吸引了风险投资机构的流

入。与传统金融中介相比，风险投资机构具备更高的失败容忍度，不仅直接满足创新企业的融资需求，扶持

创新企业成长（Tian and Wang，2014），还可以通过集聚效应产生的金融外部性，为所在地区吸引更多的金融

资源，提升创新企业资本可得性。因此，实施双试点政策的城市相较于只实施单一试点政策的城市更有利于

吸引风险投资机构的集聚，通过缓解创新企业的融资约束促进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

2.双试点政策组合优化了制度环境，增强了对创新行为的政策保障力度

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有着重要影响（卢现祥和李磊，2021；毛琦梁和王菲，2020），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社会信任和减少寻租空间（周其仁，2017）。双试点政策组合在政策功能、政策目

标和政策监管三方面的协调配合，有助于完善城市创新制度环境，提升创新驱动政策的实际落地效果，为创

新企业提高良好的政策保障。第一，双试点政策功能协同有利于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国家创新型城市更

重视地方政府在创新体系建设与管理中的作用，更强调通过“有为政府”构建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创新体系；

科技金融相结合试点虽然也需要地方政府直接的资金投入，但更重视以政府资金为杠杆间接撬动更大规模

的社会资本，着力点在以“有效市场”补位政府科技支持的不足。两个试点政策的共同实施更有利于实现政

府功能和市场功能的有效结合，提升市场化程度，完善竞争机制，促进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二，双试点政

策目标协同有助于提升社会信任。一般而言，行政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机构的目标设计往往并不一

致（李燕等，2020）。例如，地方行政部门希望金融机构能缓解中小科技企业的融资约束，但央行、银监会等金

融监管机构往往要求金融机构能尽可能防范金融风险，金融机构为了规避政策矛盾给自身经营带来的潜在

风险，也会采取提高科技信贷门槛和将信贷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等措施，融资环境的不确定性会降低科技型

中小企业稳定的心理预期，抑制从事创新活动的意愿（孙泽宇和齐保垒，2020）。双试点政策组合对于金融机

构的目标定位具有一致性，从引导和监管两个层面统一了对创新项目信贷资金流向、流量和流速的管理，协

调了行政部门与金融监管部门因目标定位、价值偏好和政策设计等产生的政策冲突，强化了金融机构提供创

新融资的声誉机制，提高了社会信任，发挥创新激励效应。第三，双试点政策协同监管有助于降低寻租空

间。双试点城市的创新主体需要面对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的联合监管，不仅在事前识别要经历多部门多环

节的事前资质审查、透明竞争、专家评审及名单公示，还要在事后监督面对多阶段的监督检查、成果验收和资

金分批拨付，多阶段多维度的监管机制实现了对创新支持项目的实时跟踪和合理评估，减少了寻租空间。综

上，双试点政策组合相较于单一试点政策更有助于引致制度体系的优化，也更有利于良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

保障体系，从而助推了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

3.双试点政策组合促进了金融科技的发展，提升了对创新支持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金融科技是基于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前沿数字技术催生出的金融服务模式，可以更全面

挖掘用户信息，有助于提高项目筛查的准确性，降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提高金融支持创新的有效性（李

春涛，2020）。在双试点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通过以下两方面促进了城市金融科技水平的提升发展，进而提升

了城市创新水平。一方面，两个试点政策的纲领性文件均要求发展金融科技，从而助推了试点城市金融科技

的普及与应用。例如，《建设创新型城市工作指引》（国科发创〔2016〕370号）和《第二批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

试点方案》（国科办资〔2015〕67号）分别提出了“稳妥推进互联网金融创新”和“推动互联网金融服务创新”；

另一方面，双试点城市的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将面对两个试点政策考核指标体系的双重考察，更为健全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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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考核体系对企业研发支持的精准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倒逼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提高对金融科技的普及和

应用。其中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指标考核体系展现了建设城市创新治理体系的绝大多数共性要求，

但没有与中小科技企业融资效果直接挂钩的指标，考察对象以地方政府为主；而科技金融相结合试点政策的

考核体系恰恰将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扶持效果列为考核重点，考察对象既包括地方政府，也涵盖了试点

地区的金融机构①。双重政绩考核体系形成错位互补，弥补了单一政绩考核体系的局限性。双试点城市地

方政府面临加大科技公共财政支出比例和引导金融资源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精准滴灌的双重政绩考核压力，

对金融科技的运用有利于甄别出具备创新潜力的企业，改善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的偏向性偏

好，提高对中小科技企业的资源配置比例；金融机构面对缺乏可抵押资产但具备较大成长潜力的科创型中小

企业融资需求，金融科技在数据收集整理方面的优势有利于全方位评估企业特征，实现金融机构事前高效的

项目筛选和实时的项目跟踪监督，提高借款成功率。综上，双试点政策的实施相较于单试点政策更能促进城

市金融科技的发展，提高了创新支持的精准性和有效性，进而促进了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1和假说 2。
相较单试点城市，实施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和科技金融相结合试点政策的双试点城市能更好促进

城市创新水平提升（H1）；

促进风险投资集聚、改善制度环境和促进金融科技发展是双试点政策组合影响城市创新水平的作用渠

道（H2）。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本文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评估双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将实施了双试点政策组合的城市设

置为处理组，将未实施双试点政策组合的城市设置为对照组，构建如下模型：
Innovationit = α 0 + β1Dualit + γControlit + CityFE + YearFE + εit （1）

其中：下标 i为地级市；下标 t为年份；被解释变量 Innovation为城市的创新水平；Dual为核心解释变量；β1为双

试点政策影响城市创新水平的净效应；Control为其他可能影响城市创新水平的控制变量；γ为各控制变量的

估计系数；α 0为常数项；CityFE和 YearFE分别为城市和年份固定效应；ε为随机误差。

（二）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运用城市创新能力指数的对数值作为衡量城市创新水平的指标（寇宗来和刘学悦，2017），该指标为创新

产出型指标，不仅涵盖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和国家工商局的新注册企业数据两大微观数据库，而且

通过计量方法测度了不同年龄专利的平均价值，相较于其他城市层面的创新指标更加精准和全面。对于考

察期内的缺失值，以该城市前两个年度的平均增长率进行推算（张翼等，2020）。

2.核心解释变量

Dual表示是否同时为创新型和科技金融相结合的双试点城市，成为双试点城市的当年及之后的年度赋

值为 1，其余为 0。
3.控制变量

参考关于城市创新水平的文献，选取以下控制变量：①人均国内生产总值（lnpergdp），以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GDP）的对数值衡量；②教育水平（lnedu），用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表示；③信息化水平（internet），采用国际

互联网用户数/年平均人口的方式进行计算；④金融业从业人数（lnfinpop），用金融机构年末从业人数（每万

人）的对数值表示；⑤经济结构（ecostru），设定为第三产业总产值占城市 GDP总产值的比值。

4.数据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城市创新水平指标来自《中国城市和产业创新力报告 2017》；双试点城市建设名单的数据来源于各城市

政府、科技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等多部门的官方网站；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① 例如，江苏省 2012年在《省政府关于加快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的意见》（苏政发〔2012〕79号）对试点地区的商业银行提出科技贷款增长速度

每年不低于 20%，对研发机构和种子期、初创期科技企业的贷款占比不低于 30%，对成长期和成熟期科技企业的贷款占比不高于 70%的考

核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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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统计年鉴》、EPS数据平台，缺失值采用插补法进行填补。考虑到城市之间的系统性差异，剔除了

北京、天津、上海和重庆 4个直辖市。剔除 2011年以后因行政区划调整新设立的海东、毕节、普洱、那曲、铜

仁、吐鲁番和哈密等城市及数据缺失严重的拉萨市。最终样本以 2001—2020年为观测期，共包含 280个城

市，其中 79个城市至少实施了一项试点政策，73个城市实施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40个城市实施了科

技和金融相结合试点政策，34个城市实施了双试点政策，201个城市未实施其中任一试点政策。表 1报告了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城市创新水平

双试点政策

人均 GDP
教育水平

信息化水平

金融从业人数

经济结构

变量符号

Innovation
Dual

lnpergdp
lnedu
internet
lnfin
ecostru

样本量

5600
5600
5600
5600
5600
5600
5600

均值

0.763
0.107
9.918
1.406
0.105
0.592
0.366

标准差

0.947
0.309
0.924
0.947
0.136
0.478
0.083

最小值

0.000
0.000
7.401
0.000
0.000
0.000
0.086

最大值

6.544
1.000
13.135
4.670
2.005
2.623
0.764

五、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
对式（1）的检验结果见表 2，表 2的（1）列未

控制年份和城市的固定效应，（2）列在回归中控

制 了 年 份 固 定 效 应 YearFE 和 城 市 固 定 效 应

CityFE，（3）~（6）列表示在控制固定效应后，分别

加入控制变量、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一至三期的

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无论模型是否包含年份和

城市的固定效应、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是否做滞

后处理，双试点政策虚拟变量 Dual的估计系数均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一定程度上表明双试

点政策能有效地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研究假设

1得证。

（二）平行趋势检验与动态效应分析
本文将双试点政策实施相对时间的前 7年、实

施当年及之后 5年为虚拟变量，检验处理组和对照

组之间的差异是否存在共同的变化趋势并分析政

策动态效应。具体计量模型设定如式（2）所示。

lnnovationjt = α 0 +∑
k = 1

7
βkbeforejk +

∑
k = 0

5
βkafterjk + γControlit +

CityFE + YearFE + εjt（2）
其中：beforejk为 j城市实施双试点政策前的第 k年
的虚拟变量；afterjk为 j城市实施双试点政策后的

第 k年的虚拟变量，非双试点城市的虚拟变量均

为 0；βk 为相对时间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平行

趋势检验结果如图 1所示，t表示政策实施当年；

t-1表示政策实施前 1年；t+1表示政策实施后 1
年，以此类推。在双试点政策实施前 7年到实施

当年的相对时间虚拟变量估计系数均不显著且

表 2 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Dual

lnpergdp

lnedu

internet

lnfinpop

ecostru

Cons

YearFE
CityFE
N
R2

（1）
无滞后

0.199***
（0.031）

No
No
5600
0.240

（2）
无滞后

0.127***
（0.032）

Yes
Yes
5600
0.849

（3）
无滞后

0.464***
（0.102）
-0.378

（0.229）
-0.032

（0.034）
0.559***
（0.182）
1.469***
（0.188）
3.177***
（0.775）
0.787***
（0.289）
Yes
Yes
5600
0.917

（4）
滞后一期

0.473***
（0.097）
-0.385*

（0.219）
-0.040

（0.027）
0.602***
（0.170）
1.471***
（0.177）
3.249***
（0.736）
0.777***
（0.284）
Yes
Yes
5320
0.924

（5）
滞后二期

0.482***
（0.093）
-0.450**
（0.221）
-0.039*

（0.022）
0.639***
（0.210）
1.443***
（0.169）
3.085***
（0.713）
0.698**

（0.274）
Yes
Yes
5040
0.931

（6）
滞后三期

0.479***
（0.088）
-0.465**
（0.229）
-0.025

（0.018）
0.686**

（0.262）
1.417***
（0.163）
2.742***
（0.665）
0.598**

（0.274）
Yes
Yes
4760
0.938

注：***、**、*分别表示在 1%、5%、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表示聚
类在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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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双试点政策的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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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较小，这表明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城市创新水平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从动态效应来看，双试

点在政策实施当年创新激励效应还未稳定，双试点政策实施 1年后系数开始显著并不断提升，这说明双试点

政策组合能够产生促进城市创新水平提升的政策效应，但具有一定滞后性。

（三）安慰剂检验
考虑处理组和对照组之间差异除了受到双试点

政策影响外，还可能被其他未观测到的政策、事件或

随机冲击所干预，为了确保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借鉴

Alder等（2016）的方法，在总体样本中随机抽取与真实

试点城市数量相等的 34个城市作为处理组并随机设

置双试点实施时间，将其余单试点城市设置为新的对

照组，然后对式（1）进行估计，并将该过程重复 500次。

安慰剂检验的估计结果如图 2所示，随机化处理后的

双试点政策 Dual估计均值分别为 0.002，与竖虚线表

示的基准回归结果 0.473相比更趋近于 0，500次随机

处理化过程中有 379次系数的 P值大于 0.1，即占比为

75.8%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并不显著。从显著性水平和系数大小可以看出，双试点政策的检验结果是一

个明显异于随机化处理的结果，说明基准回归中未观测到的因素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验证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四）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采用其他三种方法对基准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第一种方法利用多时点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

分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s（PSM‐DID）模型检验观测数据是否存在样本选择偏差。

现有文献的 PSM方法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构造截面 PSM，是将面板数据转化为截面数据进行匹配；另一种

是先将样本逐年匹配，再进行纵向合并。虽然两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谢申祥等，2021），截面 PSM可能存在

“自匹配”问题，而逐年匹配可能导致匹配对象政策前后不一致，但两者都是目前情况下最佳的研究手段（白

俊红等，2022），因此本文分别采用截面 PSM和逐年 PSM两种方法进行检验，如表 3的（1）列和（2）列所示。具

体匹配方法中，匹配变量为前文所述的控制变量，即人均 GDP、教育水平、信息化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

结构，匹配方法根据城市特征采用半径为 0.05的 1∶1卡尺的邻域匹配法进行匹配。第二种稳健性方法采取

改变样本的观测时间区间，双试点政策最早的实施时间为 2011年，最早的单一试点是 2008年实施的国家创

新型城市，考虑到早期的观测样本可能并不具备观测价值，因此剔除了 2005年之前的观测样本，检验结果见

表 3的（3）列。第三种方法替换被解释变量，如前文所述，本文对创新指数进行了对数化处理，为便于比较，

尝试采用未经对数化处理的创新指数直接衡量，见表 3的（4）列。此外，为了避免单一指标的局限性，还将被

解释变量替换为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公布的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中“总量指数得分”进行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 3的（5）列。从表 3各列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 Dual均在 1%的置信水平下

显著为正，说明双试点政策的实施对城市创新水平产生了有效的促进作用，验证了表 2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3 其他方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Dual
lnpergdp
lnedu
internet
lnfinpop
ecostru
Cons
YearFE
CityFE
N
R2

（1）
截面 PSM

0.399***（0.079）
0.629***（0.075）
0.162**（0.080）
1.137**（0.448）
0.561***（0.136）
1.181（0.976）
0.169（0.589）

Yes
Yes
5346
0.775

（2）
逐年 PSM

0.399***（0.108）
0.570***（0.075）
0.131*（0.073）
1.082**（0.438）
0.582***（0.129）
1.433（0.958）
-0.124（0.691）

Yes
Yes
3932
0.855

（3）
改变时间窗口

0.488***（0.085）
0.502***（0.077）
0.109（0.066）
1.043**（0.451）
0.596***（0.123）
1.591*（0.933）
1.810（1.455）

Yes
Yes
4200
0.850

（4）
替换被解释变量 1
0.772***（0.215）
-0.426（0.296）
-0.019（0.013）
1.306*（0.745）
0.506***（0.103）
1.342**（0.535）
3.382（2.897）

Yes
Yes
5600
0.692

（5）
替换被解释变量 2
0.099**（0.047）
0.246***（0.043）
0.018**（0.008）
-0.114***（0.036）
-0.189***（0.043）
-0.501**（0.233）
1.866***（0.367）

Yes
Yes
5600
0.666

注：***、**、*分别表示在 1%、5%、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表示聚类在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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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双试点政策的安慰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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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影响机制检验
为验证研究假说 2，构建中介效应模型（3）、模型（4）对影响机制进行检验。

Mijt = α 0 + ωdDualit + γControlit + CityFE + YearFE + εit （3）
innovationit = α 0 + ∂Dualit + φMijt + γControlit + CityFE + YearFE + εit （4）

其中：Mijt为 i城市 t时刻的中介变量，包括风险投资机构集聚（vc）、制度环境（environment）、金融科技发展水平

（fintech）；ωd为双试点政策对中介变量的估计系数；∂和 φ分别为双试点政策和中介变量对城市创新水平的

估计系数。采用《中国区域创新创业指数》的子指标“新增风险投资企业数量”的对数值来表征其中风险投资

集聚程度（戴若尘等，2021），采用樊纲等（2017）编制的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环境的代理变量，借鉴李春涛等

（2020）基于文本挖掘法构建的地级市层面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指数的对数值作为城市金融发展水平的工具变

量。其余变量与式（1）相同。式（3）和式（4）用于检验变量Mijt是否对城市创新水平产生中介效应，如果式（3）
中的系数 ωd和式（4）中的系数 φ均显著，则说明中介效应成立。进一步地，如果系数 ∂也显著且符号与 φ × ω一

致，影响机制Mijt对城市创新水平的总效应贡献大小为 (φ × ωd ) / (φ × ωd + ∂)。
双试点政策组合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见表 4，（1）、（3）、（5）列为式（3）的估计结果，（2）、（4）、（6）列为式（4）

的估计结果，各列对应的中介变量分别为风险投资机构集聚程度（vc）、制度环境（environment）、金融科技发展

水平（fintech）。（1）、（3）、（5）列中 Dual系数分别在 1%或 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实施双试点政策的城市

更有效的吸引风险投资机构的入驻、切实改善了制度环境及对城市金融科技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2）、

（4）、（6）列中，变量 Dual和中介变量 vc、中介变量 environment、中介变量 fintech的系数均在 1%或 10%的置信

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风险投资机构的发展、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及金融科技的发展都有助于促进城市创新

水平的提升，且在（1）、（3）、（5）列中，Dual变量的估计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有所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中介效应较为显著。通过计算可得，风险投资机构集聚、制度环境改善和金融科技发展对总效应贡献

度分别为 16.99%、19.54%和 4.25%，即风险投资集聚和改善制度环境两个机制的贡献度较高，而发展金融科

技贡献度较低，这意味着双试点城市在今后创新体系的建设过程中，除了提高创新要素吸引力、深化体制机

制改革外，还需要加大力度提升传统金融机构与新兴技术手段的全方位融合。更进一步地，对中介机制使用

了 Sobel检验和 Bootstrap检验，从表 4中可以看出，三个中介变量的 Sobel 检验统计量均在 1%的置信水平下

显著，Bootstrap 检验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检验结果证明了中介效应的存在，说明风险投资机构集聚、制度

环境、金融科技发展水平是双试点政策组合影响城市创新水平的中介机制。根据上述分析，验证了研究

假说 2。
表 4 双试点政策组合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Dual
vc

environment
fintech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N
R2

Sobel检验

Bootstrap检验

（1）
vc

0.278***（0.041）

Yes
Yes
5600
0.755

Z=4.433， p=0.000
置信区间［0.031，0.073］

（2）
innovation

0.357***（0.077）
0.263***（0.053）

Yes
Yes
5600
0.806

（3）
environment

0.375***（0.094）

Yes
Yes
5600
0.797

Z=4.692， p=0.000
置信区间［0.044，0.101］

（4）
innovation

0.288***（0.058）

0.186*（0.101）

Yes
Yes
5600
0.959

（5）
fintech

0.587**（0.263）

Yes
Yes
5600
0.798

Z=10.050， p=0.000
置信区间［0.224，0.331］

（6）
innovation

0.413***（0.085）

0.031***（0.007）
Yes
Yes
5600
0.886

注：***、**、*分别表示在 1%、5%、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表示聚类在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六、进一步讨论

（一）双试点政策的协同创新效应分析
进一步考察双试点政策组合是否存在协同作用，即双试点对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是否比单试点更

强。参考苏涛永等（2022）和黄晓婷等（2023）的检验思路，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首先，分别考察两个单一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作用效果。将创新型城市的样本从全样本中删除，

保留科技金融相结合城市样本及既非创新型城市又非科技金融相结合城市的样本。此时 Dual的系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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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科技金融相结合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影响的净效应。如表 5的（1）列、（2）列所示，仅实施科技金融相

结合单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在当期并不显著，滞后一期后在 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说明该试点

政策虽然能促进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同理，剔除科技金融相结合试点城市后，变量

Dual的系数反映了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影响的净效应。如表 5的（3）列、（4）列所示，仅开展

创新型城市单试点政策无论在当期还是滞后期都能对城市创新水平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

其次，在全样本中剔除既非创新型试点城市也非科技金融相结合城市的样本，保留已经是创新型城市或

已经是科技金融相结合城市的样本，此时多期双重差分变量 Dual的系数捕获的从单试点城市提升至双试点

城市后，对城市创新水平影响的净效应。表 5的（5）列、（6）列报告了单试点成为双试点城市后的回归结果，

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变量 Dual系数估计值都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表明双试点政策的实施相较单一试

点政策更有效的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

表 5 双试点城市与单试点城市对比估计结果

变量

Dual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N
R2

（1）
科技金融相结合的净效应

无滞后

0.051（0.039）
Yes
Yes
4140
0.855

（2）

滞后一期

0.070**（0.035）
Yes
Yes
3933
0.861

（3）
创新型城市的净效应

无滞后

0.060**（0.029）
Yes
Yes
4800
0.883

（4）

滞后一期

0.087***（0.030）
Yes
Yes
4560
0.889

（5）
单试点提升至双试点的净效应

无滞后

0.497***（0.111）
Yes
Yes
1580
0.931

（6）

滞后一期

0.537***（0.114）
Yes
Yes
1501
0.938

注：***、**、*分别表示在 1%、5%、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表示聚类在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二）异质性检验
在验证了双试点城市的创新效应更强后，进一步分析双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的提升作用是否会因试点

政策实施顺序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及双试点政策是否会因城市区位不同而呈现差异化影响效果？

1.政策实施顺序的异质性检验

从政策实施顺序来看，共有 24个城市先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再实施科技金融相结合试点政策，9个
城市先实施科技金融相结合试点政策再实施创新型城市，1个城市（连云港市）在 2011年同时实施了两个试

点政策。剔除连云港市后将双试点城市按政策实施顺序进行分组检验，结果见表 6的（1）、（2）列所示，无论

政策实施顺序如何，双试点政策的系数均在 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为正，但从系数大小来看，先实施创新型

城市再实施科技金融相结合的系数为 0.428，明显大于先实施科技金融相结合再实施创新型城市的系数

0.230，这一结果表明，虽然先实施创新型城市再实施科技金融相结合和先实施科技金融相结合再实施创新

型城市能对城市创新水平产生显著影响，但先实施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的创新激励效应要强于先实

施科技金融相结合试点政策。

2.城市区位的异质性检验

从地理角度看，在本文观测的双试点城市

中，有 23个城市属于东部地区，5个城市属于中

部地区，6个城市属于西部地区，考虑到样本数量

的平衡性，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和非东部地区

进行异质性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6的（3）、（4）列。

从结果中可以看过，双试点政策在东部地区的系

数虽然为正，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在非东

部地区不仅系数为正，且通过了 1%置信水平下

的显著性检验。造成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是：一

方面，东部地区城市自身的经济基础和市场环境更加优越，创新要素也更加集聚，因此国家的创新政策一般

先在东部地区先行先试，之后才在国内其他区域推广普及，这导致东部地区的城市普遍承接更多的国家级试

点政策，对新增一个试点政策可能并不敏感；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能获得和吸引的科技资源相对较少，政策

激励手段相对单一，城市创新体系对国家创新驱动政策的依赖程度更高，因此双试点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提

升试点城市对区域创新要素的吸引力，使创新激励效应更加显著。

表 6 双试点政策的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Dual

控制变量

固定效应

N
R2

（1）
先创新型城市政策

0.428***
（0.086）
Yes
Yes
4500
0.797

（2）
先科技金融相结合政策

0.230***
（0.073）
Yes
Yes
4200
0.770

（3）
东部地区

0.081
（0.248）
Yes
Yes
1980
0.816

（4）
非东部地区

0.198***
（0.057）
Yes
Yes
3620
0.776

注：***、**、*分别表示在 1%、5%、10% 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表示聚
类在城市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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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选取中国 30个实施了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和科技金融相结合试点政策的双试点城市为研究

对象，利用 2000—2020年 28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了双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

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实施双试点政策组合能显著提升城市创新水平，并且这一结论得到了一系列稳健

性检验的支持；②机制检验表明，双试点政策组合通过促进风险投资机构集聚、改善制度环境和发展金融科

技三个作用机制影响了城市创新水平，其中促进风险投资机构集聚和改善制度环境两个机制的贡献度较大，

而发展金融科技的贡献度较小；③进一步分析发现，双试点政策组合形成了协同创新效应，实施了双试点政

策组合的城市比只实施了其中任一单一试点政策的城市都能更有效的驱动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④异质性

分析发现，在先实施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后实施科技金融相结合试点政策和非东部地区的城市组别中，

双试点政策对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效应更加明显。

本文的政策启示为：第一，鉴于双试点城市相较单试点城市的创新激励效应更强，要注重由单一政策工

具向合理搭配政策组合转变。政策工具的选择搭配要发挥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协作效应，继续加强地方

政府在政策资助、政策引领和政策保障等方面的服务功能，同时进一步健全市场导向机制，促进更多的金融

资源流向高质量的创新。第二，根据机制检验结果，疏通双试点政策推进城市创新的传导渠道。继续完善有

利于风险投资进入退出的政府服务体系和中介机构，发挥风险投资的创新驱动功能。积极构建良好的政企

关系，深化市场化改革，提升政府管理透明度，重视诚信社会体系的建设，完善政府功能和市场功能的互补效

应与相互激发效果。尽量设立多元化多维度的考核指标，并建立配套审查机制，避免企业策略式创新行为的

发生，鼓励科学技术与金融市场融合，构建多元化金融科技服务平台，提高金融支持的精准性。第三，根据异

质性检验结果，实施试点政策组合应注重差异化政策的相互激发效果，形成相互匹配的政策合力。今后试点

政策可以向区域具备特色产业或比较优势的非东部城市倾斜，实现创新活动在空间上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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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s the key to improving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the innov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data of 280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20，the national innovative city pilot policy and the pilot policy of combin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e were regarded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The gradual double difference model was use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ual pilot policy on urban innovation lev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pilot
policies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 innovation level. The mechanism test reveals that the dual pilot policy has
enhanced the level of urban innovation by promoting the agglomeration of risk institutions，improving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developing financial technology. Further analysis finds that the dual pilot policy has a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ffect. Compared with
the single pilot policy，the dual pilot policy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urban innovation more effectively，and has a stronger impact on
the cities that implement the innovative city pilot policy and cities in the non‐eastern region. It explores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ffect of policy mix，and provides policy enlightenment for improving the urban innovation governance system.
Keywords：innovative cities；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nancial policy；dual piloting of two policies；policy sy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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